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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
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4月16日第5次校长办公会审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江西财经大学形象标识系统的使用和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更好地树立和维护学校形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是以学校标志、标准字体、标准色彩为核心展开的完整、系统的视觉传达体系，是将学校的理念、文化特质、服务内容、行为规范等抽象语意转换为独具特色的符号，由代表我校的视觉形象的规范标志及其组织变化构成的系统，广泛适用于学校以及各校属单位、部门的旗帜、证件、会场、公文、标牌、公关礼品、宣传展示、文化生活用品、环境营造、对外交流与形象展示等方面。
第三条  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包括：对我校形象识别系统体系的界定；对其使用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学校校属各单位及个人在使用江西财经大学形象标识系统时应严格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形象识别系统体系
    第四条  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分为基础系统及应用系统两大体系。基础系统包括学校标志、标准色、标准字体及组合方式；应用系统是基础系统在办公用品、事务用品、公文、会务用品、公关礼品、环境布置等方面衍生使用内容的总和。
第五条  江西财经大学标志为“圆形篆书汉印图案”。该标志以并列竖式篆书“信、敏、廉、毅”四字校训为基础，结合我校中英文校名全称及建校时间设计而成。标志整体给人以正统、悠久、深厚的印象。
第六条  江西财经大学标准色是专门配制的，体现传承、厚重和地域特色的“映山红”（c/10，m/100，y/90，k/0）。
第七条  江西财经大学校名中文标准字体采用前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提写的校名，在高度保留原作神韵的基础上经过修饰而成。江西财经大学英文标准字体是专用标准字。
第八条  校属各单位名称与江西财经大学校名合用时，下属单位中文标准字体为方正黑体简体，英文标准字体为专用标准字。
第九条  江西财经大学中英文校名组合使用时，应遵守中英文校名组合规范。
第十条   江西财经大学标志与校名组合使用时，有标志与中文校名组合、标志与英文校名组合以及标志与中英文校名组合三种规范方式，每种方式有其相应的横式及竖式结构，其他组合方式不得使用。
第十一条  江西财经大学标志与校属各单位的名称组合使用时，有标志与中文名称组合、标志与英文名称组合以及标志与中英文名称组合三种规范方式，每种方式有其相应的横式及竖式结构，其他组合方式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应用系统分为以下十三类：
    1．标识类

    校徽、胸徽、校旗、院旗、电视台图标、校报报头、网站图标、校门牌、校内指示牌、楼牌、路牌、楼层分布牌、学校门牌、校内单位门牌、房间门牌、寝室门牌及车辆、车辆外观、公有财产标记、校区图示等。

    2．标语类

    校训、校歌、学校精神、办学理念、行为准则等。

    3．证件类

    工作证、学生证、一卡通、通行证、监考证件、获奖证书、荣誉证书、毕业证书、结业证书、捐赠证书、聘书、录取通知书等。

    4．办公用品类

    公务名片、信笺、信封、稿纸、校历、传真纸、便条、便贴、文件袋、档案袋、文件夹、公文包、文具等。

    5．学习用品类

    笔记本、软皮抄、练习本、笔、书签、书包、成绩单、考试卷、答题纸等。

    6．公文类

    请示、报告、会议纪要、文件、信息刊物、报纸、杂志、介绍信、合同、协议、工作手册、规章制度等。

    7．会务用品类

    条幅、会标、请柬、主席台背景、会议证件、桌签、桌旗、座位牌、会议袋、发言台、话筒套标、投影幕、会议指示系统、接站牌、奖状、奖杯、奖牌、锦旗、绶带等。

    8．公关宣传用品类

    宣传材料（含画册、招生简章、宣传折页、招贴、海报、公告等）、慰问卡、慰问信、贺卡、明信片、礼品、礼品袋、包装纸、接待用品（含杯、碟、烟缸、托盘、牙签包装、纸巾包装、洁具包装、餐具）等。

    9．印刷出版类

    期刊、报纸、教材、简介、书籍、简报等。

    10．生活用品类

    服装（含纪念衫、队服、保安服、工作制服等）、帽子、食堂餐具、伞具、卧具、包袋等。

    11．陈列展示类

    电子显示屏、橱窗、信息栏、展架、展板、黑板报、职责规章板贴、像框、喷绘、文化墙等等。

    12．建筑环境类

    校区内主要建筑物造型、风格、色调、用材等。

 13．其他类：其他需要使用形象识别系统的情形。
第三章  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机构
第十三条  江西财经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是江财形象识别系统实施和推广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指导全校形象识别系统的规划、审核、授权和监督工作，保障形象识别系统得到统一、全面、深入的实施和使用。
第十四条  江西财经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在校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行使以下职权：
1.组织设计并不断完善《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宣传推广并监督落实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使用；
2. 制作和管理形象识别系统物品，管理和监督全校各单位使用学校形象识别系统的行为，维护形象识别系统的统一性，维护学校对外形象；
3. 就学校纪念品、礼品、宣传品等物品的设计制作、市场开发与经营，严格按照《手册》具体要求，代表学校统一对外授权； 
4. 负责形象识别系统的保护和维权，监督并纠正校内外非法使用视形象识别系统的行为；
5. 审核和管理校属各单位及其内设机构的中英文标准名称及简称；
6.统筹协调校园网、报纸、电视等其他对外载体的形象建设以及校园景观设计工作。
第十五条  校属各单位行政负责人为本单位贯彻落实学校形象识别系统的责任人，具体负责形象识别系统在本单位的实施与推广，促进形象识别系统的贯彻落实。
第四章  形象识别系统使用规范
第十六条  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的使用应严格按照《手册》的要求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变动、增减学校标志、标准色、标准字体及组合方式。
第十七条  除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外，校属各单位和个人应使用学校形象识别系统。自本办法颁布之日起，校属各单位不得随意设计和使用本单位标志。
第十八条  自本办法颁布之日起30日内，已有形象识别系统或统一规范的院（所、中心）、附属单位，应向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申报，申报内容包括标志图案、标准字体、标准色、设计理念、设计时间、寓意、使用范围等。办公室提出初审意见后上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审核，做出决定。决定停止使用的，不得再使用；经批准可以继续使用的，不得对其进行修改或重新设计。以学校名义举办大型活动或重要会议时，应当使用学校形象识别系统。
第十九条  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学校新建道路指示系统与建筑物指示牌应当使用学校形象识别系统。已有道路指示系统与建筑物指示牌在更换时应当使用学校形象识别系统。
第二十条  以经营为目的，使用江西财经大学校名或标志，应当向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形象识别系统的使用许可。未获使用许可之前，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生产、制作和销售载有江西财经大学校名或标志的商品。
校属各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进行授权。
第二十一条  校属各单位在制作《手册》中有示例的物品时，应当遵守《手册》的规定，符合《手册》所要求的规格和材质。在应用学校形象识别系统、但《手册》中没有示例的，应当遵守《手册》基础系统的规定，并报办公室审核批准后，方可制作使用。对学校形象系统不当使用或所制物品质量低劣的，学校财务不予报销，办公室有权要求相关单位停止使用，并报请领导小组予以销毁。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二条  学校对《手册》申请著作版权，未经校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印制，复制《手册》。《手册》电子版由江西财经大学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保管。

第二十三条  江西财经大学将采取相关措施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授权非法使用江西财经大学形象识别系统的行为进行追究。
第二十四条  校属各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视情节严重程度，按规定给予责任人及单位相应的处分，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学生组织及学生社团设计其形象识别系统，由共青团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负责指导、管理和监督。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有指导职责。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校园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经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主题词：形象识别系统  管理  办法                        
  抄送：校领导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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